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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家长顾问委员会 

Esther Parker, 主席 

初步建议稿 

马里兰州教育局 
Nancy S. Grasmick, 州教育总监 
Robert L. Ehrlich, Jr., 州长 
 

吁请家长、家庭、教育工作者及社区成员精诚合作…… 

 

此类初步建议系由马里兰州家长顾问委员会(M-PAC)经公开会议及深思熟虑之后提出。M-PAC由
125位家长、教育工作者及支持者组成，由马里兰州教育总监Nancy S. Grasmick于2003年秋委任，

旨在协助马里兰州教育局促进家长积极参与教育局的全州计划，藉以提高学生成绩。M-PAC包括

一个总委员会和三个次级委员会，分别侧重于教育政策、家长参与以及非传统交流与合作。 

 

远景展望 

 
家长、家庭、教育工作者及社区成员将精诚合作，相互负责，并发挥必要的知识、技能和信任，

成功地提高全体学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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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书 

I. 责任制 

 
为促进并衡量家长和社区参与学校教育的成效，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及（或）马里兰州教育局

应当： 

 在《马里兰州法典》(COMAR)中采纳州教育委员会制定的《1999 年家庭参与方案》。 

 要求每一个地方教育系统以及各自支持团体与社区团体的代表定期评估家庭和社区参与政

策及其实践的成效，并利用评估结果来制订改进计划，该计划将纳入地方教育系统的整体

计划之中。 

 为地方教育系统及学校制订标准，用以衡量家庭和社区参与政策及其实践的成效与进步。

根据该标准取得的进步应在《马里兰州教育成果报告》中予以反映。 

 与地方教育系统及学校合作，每年对家长们进行一次家庭参与满意程度意见调查，调查结

果应作为管理者及职员年度绩效评估的依据。 

 制订激励计划，以便在本州、地方教育系统及学校实现更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家长及社

区，并包括企业）。 
 

II. 培训 

为提高家长和社区参与教育的规模及与成效， 

马里兰州教育局应当： 

 对地方教育系统中家长和社区参与培训的需求进行评估，然后向教育系统提供适当的技术

援助、培训、资源和监控。 

 要求地方教育系统在评估地方培训需求时考虑家庭和社区参与问题。 

 为教育工作者开设成为“家庭参与专家”的学分课程。 

 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为就职前的教师与管理人员开设关于家长和社区参与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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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应当： 

 采纳相关法规，支持中心办公室职员、学校教职员、就职前的教师与管理人员、家长及社

区成员参加关于家长和社区参与的培训。 

 
地方教育系统应当： 

 提供或确保学校提供在职培训，藉以解决与残障学生、家庭支持、文化多元性相关的问

题；并提供家庭参与和客户服务技能，从而保证在学校内形成家庭积极参与的氛围。 

 为家长及社区成员提供或确保学校提供关于领导方式和有效参与教育的培训。为扩大参与

培训的机会，必须在学校增设便于社区参与的额外培训地点，并提供网上 

培训。 

 

III. 领导管理 

为了形成促进家长和社区参与教育所必需的领导管理和基础设施，马里兰州教育委员会及（或）

马里兰州教育局应当： 

 州教育委员会须至少包含两名其子女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生家长。 

 确保建立提供领导管理、培训、监控和支持家庭及社区参与及合作的基础设施，包括本

州、地方教育系统、学校及高等教育等各级人员。 

 鼓励地方教育系统组建家长参与顾问团体，就家长参与问题、实践及研究等事宜向当地教

育委员会提出建议。这类团体还可以向家长和社区传达教育委员会的政策、家长参与策略

及研究成果。 

 

IV.合作 

为鼓励和促进学校与家长及社区之间的合作，马里兰州教育局应当： 

 要求本州、地方教育系统及学校的所有委员会及专责小组中至少包括两位（或成员数量的

25%）其子女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生家长。 

 鼓励公立学校与社区机构合作，在学校提供儿童福利、福利服务中心、（生理与心理）保

健，以及儿童保育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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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交流沟通 

为增强家长参与教育的能力， 

马里兰州教育局应当： 

 利用各种方法、媒介和语言，宣传家长参与制订和回应本州、地方教育系统及学校教育政

策、规程及实践的权利和责任。 

 
地方教育系统和学校应当： 

 定期与家长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议，全面解决影响学生成绩的各种问题。 

 利用各种方法、媒介和语言，定期向家长提供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家长权利与责任、

评分和纪律政策以及家长积极参与的重要性。 

 利用各种方法、媒介和语言，按照年级向家长提供课程和教学方案信息，并就提高个别学

生的成绩提出建议性的改进步骤。由家长及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应审阅上述讯息，以

确保所有家长都能理解。 

 

 
 

如需提出评论意见，请发电子邮件至Mpac@msde.state.md.us，或者函洽：M-PAC c/o Marylan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vision of Student and School Services, 200 West Baltimore Street, 

Baltimore, Maryland 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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